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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月25日

（2009）杭上民初第1274号

赵光军、杭州龙舍咖啡有限公司：原告杭州信宇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4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上商初字第1102号

姜钰瑛（曾用名：姜晓英）：本院对原告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被告姜钰瑛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杭上商
初字第 11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下催字第39号

本院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受理了绍兴县今丽缘
纷织品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第
GA/01 05586492 号银行承兑汇票（出票日期 2009 年
7 月 1 日，出票金额人民币 50000 元，出票人杭州双
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账号：76058100244600，付款行：
杭州银行环北支行，收款人绍兴县今丽缘纺织品有
限公司，账号：3371020010120100063611，开户银行：
浙商银行绍兴支行营业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
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作出（2009）杭下催字第 39 号民事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
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5号

汪伟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7号

王林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8号

陈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19号

顾生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123号

陈小孔：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之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09）杭拱商初字第1236号

杭州米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坚诉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09）杭拱商初字第
12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09）杭拱商初字第1628号

章志平、倪妙忠：本院受理原告张陆明诉被告章
志平、倪妙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民初字第19号

周婷：本院受理原告戚雅萍诉你及顾清债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2日 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32号

郎劲跃：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新海建设工程实业有
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
求：1、要求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代偿的 123000 元；2、要
求被告赔偿损失1400元，并承担代偿款 3874.5 元和从
2009年 11月 3日起至付清日止日万分之二点一的利
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公
告同时向你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 2010 年 4月 26
日 14：0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 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汪校明：本院受理姚连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依
法由审判员喻文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严毓富、人
民陪审员罗敏组成合议庭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8：30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09）杭淳商初字第1249号

沈国和：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全全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淳安营业部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杭淳商初字第 12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09）甬北民初字第651号

林华：本院受理原告程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北民初字第651号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及组成合议庭通知书。原
告请求判令与你离婚，女儿由原告抚养。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0）甬慈民初字第64号

徐红元：本院受理原告张定君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周商初字第29号

慈溪市艳艳纺织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张夫华、应

亚芬：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杭州湾中小企业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担保追偿权纠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公民代理须知及开
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慈溪市艳艳
纺织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向原告偿付因原告履行保证
责任代偿款本金 500 000 元，利息 8 059.52 元，共计
508 059.52 元；2、判令被告慈溪市艳艳纺织机械配件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自 2009 年 3 月 30 日至实际清偿
日止的利息损失（至 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利息损失
为 19 217.15 元）；3、判令被告慈溪市艳艳纺织机械配
件有限公司支付自 2009 年 3 月 30 日起至实际清偿
日止的担保服务费（至 2009 年 12 月 14 日为 10
257.53 元）；4、判令被告慈溪市艳艳纺织机械配件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12 750
元；5、被告张夫华、应亚芬对上述被告慈溪市艳艳纺
织机械配件有限公司的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本案诉讼费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次日 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周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慈溪市人民法院

杭州千年古寺灵隐寺腊八节施粥20万份，这原本是

一件大善事。然而，在杭州西城广场施粥点，却上演了市

民哄抢佛粥的一幕。现场施粥的悟睿法师告诉记者，寺庙

施粥本来是一项善举，但一些市民把领取腊八粥演绎成

“抢粥”比赛，实在有悖于佛家初衷。“我们不再担忧温饱

问题。佛粥遭抢的背后更体现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

新闻点击

章子怡巨幅海报被人泼墨事件
日前又爆出一则“猛料”，一名叫赵
欣瑜的名媛接受了某周刊采访，否
认自己是泼墨事件的始作俑者，称
章子怡被泼墨是因为其与已婚富商
有财色纠纷。

赵欣瑜披露了章子怡与上海富
商A先生的交往细节，说泼墨事件
其实并非由她主使。

据该周刊报道，在 2008 年一
次慈善活动上，赵欣瑜给章子怡
介绍认识了上海富商 A 先生。过
了没多久，章子怡和这位已有家
室的富商就有了更深层次的关
系。A 先生送给章子怡好多珠宝
首饰，仅一条蒂凡尼的项链就上
千万元。

2009 年，两人的关系被 A先生
的老婆发现。章子怡由此对赵欣瑜

产生误解，认为他们之间的事是赵
欣瑜透露给A先生老婆的。赵欣瑜
说，自己也无法确定泼墨事件是否
和她们之间的矛盾有关。

也有圈内人士称，泼墨事件是
一起彻头彻尾的炒作，是有人在整
章子怡。

章子怡就该周刊所刊登的内容
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报道纯属谣
言，严重侵害了她的隐私权和名誉
权。

法律看点

1、给章子怡的巨幅海报泼墨的
人要承担什么责任？章子怡维权可
以索赔哪些损失？

2、该周刊根据赵欣瑜的叙述刊
登涉及章子怡与他人交往的文章是
否属于侵犯隐私权？其他媒体转载
是否侵权？

法律解读

往海报上泼墨
并未侵犯名誉权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梁枫律师认为，泼墨事件主要涉及

的是名誉权和隐私权的问题，更准

确地来说，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

隐私权问题。

往章子怡的巨幅海报上泼墨，

虽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关于章子怡

的隐私话题，但泼墨人本身的行为

并不能直接认定侵犯章子怡的名誉

权或者其他权利，泼墨人也不会因

此承担责任。

因为侵犯名誉权是指通过散

布莫须有的事情使被侵权的人名

誉降低，仅仅往海报上泼墨并不会

导致某人名誉降低，而恰恰是其他

人的爆料给章子怡带来负面影响。

若媒体爆料属实
不侵犯明星隐私权

梁枫律师解释，近年来，公民隐

私权意识逐渐提高，公民的隐私权还

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

将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

责任法则第一次明确将“隐私权”列入

了法律保护的范畴。目前涉及隐私权

的案件以侵犯名誉权来处理。

对于何为隐私权，何种行为属

于侵犯公民隐私权，法律上并没有

明确的规定。

梁枫律师认为，赵欣瑜所叙述的有

关章子怡的内容，以及某周刊根据赵欣

瑜的叙述刊登涉及章子怡与他人交往

的文章，如果属实，即使属于私人信息，

也不应认定为侵犯隐私权。

因为明星的一些私人信息是要

被“牺牲”的。 ■法晚

法律底线 热点解答

据统计，大型商场、批发市场、超
市和书店 4 类地区最易发生盗窃案，
而且在不同的消费场所，小偷下手的
方式也不一样。

从被害人的性别来看，女性购物
者是小偷“关照”的对象。

发案地1:大型商场

专找试衣顾客下手
小偷通常趁顾客试衣服或者试

鞋之机，盗窃顾客外衣兜内或者包内
的手机或者钱包。尤其是女顾客试内
衣的时候，常常把外衣脱在试衣间
外，而自己在试衣间里试衣，售货员
又看不住，给小偷可乘之机。

在商场，手机和钱包等装在兜内
的零散物品都是比较容易丢的。

发案地2:批发市场

故意贴身瞄准钱物
趁市场上购物人多非常拥挤之

机，贴近顾客身体盗窃。人流量大，
为该类盗窃案件的多发提供了便利
条件。

在批发市场，顾客易丢的也是随
身携带的物品。

发案地3:超市

眼盯购物车找目标
一些顾客习惯把手包、衣服等物

品放在超市购物车上，小偷就趁顾客

选购商品时盗窃，或者将顾客放在婴
儿车上的手机、钱包等物品偷走。

发案地4:书店

趁顾客看书“端包”
趁顾客看书之机盗窃。有的顾客

坐在地上看书，一开始会将背包紧贴
着身体放在地上。但看一段时间后可
能起身到书架去拿书，这时就容易遗
忘自己的背包。小偷专门瞅准这个机
会，悄悄并快速将包取走。

警方提醒

小偷作案“关照”女性
有的女性试衣服时，贵重物品随

意乱放，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商品上，

完全忘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导致

被盗。所以女性顾客要特别注意。

在购物时，如果发现有人使劲挤

你，或者离你很近，就要特别小心。

有几种简单实用的方法识别

小偷。

一是看眼神，小偷看人眼神发

“贼”，专盯人的衣兜、挎包，而且经常

四处张望，不看商场里的物品；

二是看穿衣带物，扒手一般是短

打扮，携带物品与其身份不协调，与

言谈举止不相符，他们的共性是穿贴

身衣裤，多穿轻便布鞋、旅游鞋，目的

是露馅后便于逃跑。 ■杨京瑞

住房被裁定拍卖后
还有六个月宽限期
牛先生：

4年前，我以自己的住房为哥

哥提供抵押贷款担保。2009年还

款期满，我哥哥无力偿还，被银行

告到法院，法院判决我哥哥败诉，

并由我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最近，法院执行庭催促我履

行还款义务，否则就要查封并拍

卖我的住房。请问我该怎么办？

本报作答：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抵押的被
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居住的房
屋，人民法院在裁定拍卖或者抵
债后，应当给予 6个月的宽限期，
在此期限内，人民法院不得强制
迁出”。
所以，即便法院现在作出裁

定，拍卖你的住房，也得给你 6
个月的宽限期。建议你在此期限
内，与你哥哥尽快想办法偿还银
行欠款。

离婚后发现怀孕
女方有权做流产
陈女士：

2009年11月，我和前夫杨某

协议离婚。可是2010年年初，我

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孩子是杨某

的。为了促成我们复婚，我母亲把

这个事情告诉了杨某。

前几天杨某找到我，希望我

把孩子生下来，并请求和我复婚，

并说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他愿意

给我一笔钱保住孩子。

但现在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可是现在杨某已经知情，而且他

又是孩子的父亲，请问我做人工

流产，是否需要征得杨某的同意？

本报作答：《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 51 条规
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
的自由”。根据这个规定，你
做人工流产无需征得杨某同意，
而且也不会因此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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